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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新生暑期基礎銜接課程申請表
	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	申請人
基本資料
	姓名
	
	職稱
	

	
	學院
	
	系所
	

	
	分機
	
	電子信箱
	[bookmark: _GoBack]

	課程資料
	課程名稱
	
	總授課時數
	

	
	授課教師
	
	教師電話
	

	
	本課程
開課原因
(請選)
	(1) 大學一年級不及格率達百分之二十之必修科目，且三學年內次數達兩次。
(2) 五專一年級不及格率達百分之二十之必修科目，且三學年內次數達兩次。
(3) 其他(請敘明必須開課之理由，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)：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。

	
	教學目標
(建議100字內)
	

	
	修習對象
	

	
	課程大綱
	※授課內容以奠基新生課程學習之基礎先備知識為主。
(請填寫每堂課程之授課內容)
	授課日期
	單元名稱
	授課內容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

	
	評量方式
	

	義務
與責任
	1. 新生暑期基礎銜接課程應依照本校校務研究分析之結果進行開課。
2. 課程相關費用應於課程結束後兩週內完成經費核銷。
3. 課程結束後，應繳交成果報告並配合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相關成果填報。

	
經費概算表

	經費項目
	單價
	數量/單位
	合計
	用途說明
(請詳述用途，並列出計算公式)

	教師
授課鐘點費
	
	
	
	(依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標準)
_______元/小時*____小時=_______元

	鐘點費
補充保費
	
	
	
	鐘點費補充保費:____*2.11%=______元

	工讀金
	
	
	
	183元/小時*____人*____小時*____月=_______元

	工讀金
勞健保費
	
	
	
	請至進用暨保費管理系統下載當年度勞健保試算表：機關負擔勞保費+補充保費+勞退費=_______元

	印刷費
	
	
	
	

	雜支
	
	
	
	

	合計
	總經費共___________________元
	※補助以業務費4萬元為上限

	申請人簽章
	申請單位主管簽章

	
	

	備 註
	1. 表格若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列。
2. 經費可依課程實際需求，分項申請。申請課程應於規定期限內，檢附相關支出單據等其他可資證明文件，如逾期未完成核銷作業，恕不受理。
3. 經費動支核銷流程，請參酌本校主計室、教育部計畫之相關規定。
4. 因故無法開課成班者，雖評選通過仍不予經費補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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